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
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２０年第４号

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贯彻落实相

关税收政策，现就税收征收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

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

（２０２０年第 ８号，以下简称“８号公告”）第二条规定，适用增值税

增量留抵退税政策的，应当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，完成本期增值

税纳税申报后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。

二、纳税人按照８号公告和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２０２０年

第９号，以下简称“９号公告”）有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

优惠的，可自主进行免税申报，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续，但应

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。

适用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当填写

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相应栏次；在办

理消费税纳税申报时，应当填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《本期减

（免）税额明细表》相应栏次。

三、纳税人按照８号公告和 ９号公告有关规定适用免征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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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政策的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；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

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，再按规定适用免征增值

税政策并开具普通发票。

纳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按照本公

告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，可以先适用免征

增值税政策，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执行到期

后１个月内完成开具。

四、在本公告发布前，纳税人已将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、销

售数量，按照征税销售额、销售数量进行增值税、消费税纳税申报

的，可以选择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。已征应予免

征的增值税、消费税税款，可以予以退还或者分别抵减纳税人以后

应缴纳的增值税、消费税税款。

五、疫情防控期间，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标准版国际贸

易“单一窗口”出口退税平台等（以下简称“网上”）提交电子数据

后，即可申请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、备案变更和相关证明。税

务机关受理上述退（免）税事项申请后，经核对电子数据无误的，

即可办理备案、备案变更或者开具相关证明，并通过网上反馈方式

及时将办理结果告知纳税人。纳税人需开具纸质证明的，税务机

关可采取邮寄方式送达。确需到办税服务厅现场结清退（免）税

款或者补缴税款的备案和证明事项，可通过预约办税等方式，分时

分批前往税务机关办理。

六、疫情防控期间，纳税人的所有出口货物劳务、跨境应税行

为，均可通过网上提交电子数据的方式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。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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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受理申报后，经审核不存在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等疑点的，即可

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，并通过网上反馈方式及时将办理结果告知纳

税人。

七、因疫情影响，纳税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开具相关证明

或者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的，待收齐退（免）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

后，即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相关证明，或者申报办理退

（免）税。因疫情影响，纳税人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收汇或办理不能

收汇手续的，待收汇或办理不能收汇手续后，即可向主管税务机关

申报办理退（免）税。

八、疫情防控结束后，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，向主管税务机

关补报出口退（免）税应报送的纸质申报表、表单及相关资料。税

务机关对补报的各项资料进行复核。

九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按照 ８号公告第一条规

定，适用一次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，在优惠政策管理等方

面参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

行问题的公告》（２０１８年第 ４６号）的规定执行。企业在纳税申报

时将相关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“固定资产一次性扣

除”行次。

十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按照 ８号公告第四条规

定，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的，应当在 ２０２０年度企业所得税

汇算清缴时，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《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

明》（见附件）。

十一、纳税人适用 ８号公告有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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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，相应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。

十二、９号公告第一条所称“公益性社会组织”，是指依法取得

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。

企业享受９号公告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采取“自行判

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方式，并将捐赠全额扣除情况

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。个人享受９号公告规定的

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，按照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善事业捐

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》（２０１９年第 ９９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；其

中，适用９号公告第二条规定的，在办理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、填

写《个人所得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扣除明细表》时，应当在备注栏

注明“直接捐赠”。

企业和个人取得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

函，作为税前扣除依据自行留存备查。

十三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

国家税务总局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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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声明

纳税人名称：

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

本纳税人符合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２０２０年第 ８号）规定，且

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符合要求，确定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。

行业属于（请从下表勾选，只能选择其一）：

行　　业 选　　项

交通运输

餐饮

住宿

旅游 ———

旅行社及相关服务

游览景区管理

　　以上声明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，我确定它是真实的、准确

的、完整的。

年　月　日

（纳税人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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